
江苏涤非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所涉相关事项的 

法律意见书 

苏涤律证券字（2021）第 006号 

 

致：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涤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辉丰股份”）的委托，就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江苏辉丰

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1]第 122 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 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核查，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声明事项 

一、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保证 本法

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假定：公司及其相关方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且力所能及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有关书面材料及书面证言均真

实有效，所有书面文件的签字和/或印章均属真实，所有副本材料 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材

料或原件一致；不存在任何虚假或误导性陈述，亦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对上述声明、

保证之充分信赖是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和前提。  

三、基于本所律师的调查手段、调查时间有限，本法律意见书仅就目前获得的证据

发表法律意见。  

四、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就《问询函》所涉事项报监管部门或对外披露使用，不

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就《关注函》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正 文 

《问询函》之问题  

年报显示，你公司与控股子公司石家庄瑞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凯化工”）

少数股东河北佰事达商贸有限公司相互提起诉讼，进而导致你公司自 2020 年 11 月 1 日

起失去对瑞凯化工的控制，但你公司在 2021 年 4 月 19 日才披露《关于控股子公司失去

控制的公告》。 

请你公司说明是否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是否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等规定。请律师就上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本所律师通过核查公司登记档案、对相关人员进行访谈、调取辉丰股份有关业

务人员与瑞凯化工有关业务人员之间的微信信息，确认以下事实： 

2015 年 6 月 26 日，辉丰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以自有

资金 26,900万元投资瑞凯化工，占投资后瑞凯化工 51%的股权，瑞凯化工原股东郭俊辉、

龙弘毅合计持股 49%。2017年 11月，瑞凯化工的股权结构变更为：辉丰股份占股 51%，

河北佰事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事达商贸”）占股 49%。佰事达商贸为郭俊辉

实际控制，郭俊辉持股 99%。辉丰股份对瑞凯化工投资后，瑞凯化工的董事会由 5 人组

成，其中 3名董事由辉丰股份委派；董事郭俊辉兼任总经理，负责瑞凯化工的生产经营

管理。 

2020 年 11 月以来，瑞凯化工管理层未向辉丰股份提供财务报表，辉丰股份多次与

瑞凯化工管理层沟通未果。2020 年 12 月，辉丰股份与佰事达商贸、郭俊辉就有关合同

纠纷、侵权纠纷相互提起诉讼。2021年 2-4月间，辉丰股份及公司聘请的年审会计师与

瑞凯化工财务负责人联系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事宜，瑞凯化工未予配合，未向辉丰

股份和年审会计师提供瑞凯化工 2020 年度财务报表。2021 年 4 月中旬，辉丰股份相关

人员在与瑞凯化工业务人员通讯沟通过程中，获悉郭俊辉于 2021 年 3-4 月间，在有关

买卖合同未经瑞凯化工盖章确认的情形下，擅自将草铵膦原药销售给佰事达商贸，已发

货 144.576吨，货值 2506.26元。辉丰股份相关人员将郭俊辉擅自销售草铵膦原药的信

息呈报至公司投资管理部门。 



二、辉丰股份对与瑞凯化工有关的事项已经进行的信息披露 

2020年 12月至 2021 年 4月期间，辉丰股份对与瑞凯化工有关的诉讼、对瑞凯化工

失去控制等事项已经履行了下列信息披露义务： 

（一）2020年 12月 17日，辉丰股份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

网发布《关于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披露了辉丰股份诉佰事达商贸、郭俊辉合同纠纷

案的诉讼当事人、案由、事实与理由、诉讼请求等信息。 

（二）2020年 12月 23日，辉丰股份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

网发布《关于收到应诉通知书的公告》，披露了佰事达商贸诉辉丰股份、安道麦股份有

限公司侵权纠纷案的诉讼当事人、有关纠纷的起因、经过及诉讼请求等信息。 

（三）2021 年 2 月 20 日，辉丰股份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

网发布《关于诉讼事项（反诉）的进展公告》，披露了佰事达商贸反诉辉丰股份合同纠

纷案的反诉请求等信息。 

（四）2021 年 4 月 19 日，辉丰股份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

网发布《关于控股子公司失去控制的公告》，披露了公司对瑞凯化工的并购情况、对瑞

凯化工失去控制的情况、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对公司的影响等信息。 

三、辉丰股份信息披露的合规性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订）（以下简称“《证券法》”）第

八十条规定，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交易场所交易的公

司的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

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场所报送临时报告，并予公

告，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后果。上市公司发生的重大诉讼、对控

股子公司失去控制，都可能对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属于《证券法》

第八十条规定的“重大事件”，该等事件发生且投资者尚未得知时，公司依法应当立即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最

先发生的以下任一时点，及时履行重大事件的信息披露义务：（一）董事会或监事会就

该重大事件形成决议时；（二）有关各方就该重大事件签署意向书或协议时；（三）董

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知悉该重大事件发生并报告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20年修订）第 7.3条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临时报告所涉及的重大事件最先触

及以下任一时点后及时履行首次信息披露义务：（一）董事会或者监事会作出决议时；

（二）签署意向书或者协议（无论是否附加条件或期限）时；（三）公司（含任一董事、

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知悉或理应知悉重大事件发生时。 

1.关于诉讼情况的信息披露。辉丰股份在接到有关诉讼受理法院的案件受理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反诉状等诉讼材料后，立即向深圳交易所提交了临时报告并在巨潮资

讯网等媒体上予以公告。辉丰股份鉴于诉讼事项的重要性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时间、内

容符合《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一款、《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第三项、《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 7.3条第（三）项之规定。 

2.关于对瑞凯化工失去控制的信息披露。虽然瑞凯化工自 2020年 11月开始不向辉

丰股份提供财务报表，2020 年 12 月，辉丰股份与佰事达商贸、郭俊辉互相提起诉讼，

但辉丰股份此时还与瑞凯化工管理层进行沟通以解决有关矛盾和纠纷，尚不能确认已经

对瑞凯化工失去控制。2021 年 4 月 15 日，辉丰股份董事会获悉郭俊辉利用担任瑞凯化

工总经理之职务便利，在未按照内控流程对买卖合同进行盖章确认的情形下，擅自将瑞

凯化工生产的草铵膦原药销售给自己控制的佰事达商贸，结合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期间，瑞凯化工不配合公司和年审会计师，拒不提供 2020 年度的财务报表，辉丰股份

综合上述信息确认已经对瑞凯化工失去控制。2021 年 4 月 16 日，辉丰股份向深圳交易

所提交临时报告并于 2021年 4月 19日予以公告。辉丰股份履行对控股子公司失去控制

信息披露义务的时间、内容符合《证券法》第八十条第一款、《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 7.3条第（三）

项之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辉丰股份已经及时履行了重大诉讼、对控股子公司失去控制等事项的信息披露义

务，信息披露的时间、内容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股票

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的规定。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江苏涤非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江苏辉丰生

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报的问询函>所涉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的律师签字

盖章页） 

 

江苏涤非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董爱军 

                                                    

地址：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大中街道                                 

      健康东路 65号三楼                              孙  俐 

 

2021年 6 月 11日 


